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管道带压开口项目招标公告
致潜在投标人：
为确保该项目完成后能稳定运行。现将本工程招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欢迎具备投标条件的潜在投标方投标：
一、项目建设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三、项目说明
1.招标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管道带压开口项目。
2.招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本项目为能源介质管道带压开口工程，根据项目单位需要，对能源介质管道进行带压开口作业，所含介质包括煤气、蒸汽、水、氮气、压缩空气（水、风、气、汽）管道。（详见招标说明书）。

3.工期:开工日期由招标方指定的日期算起，以工程完工具备使用条件作为实际交工日。

4.资金来源：自筹。

5.施工地点:济南市钢城区。
6.本项目拟确定一家单位承担维修任务（若因招标方标书要求变动而统一澄清时，可在统一澄清后再给与所有报价单位一次重新报价的机会）。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采取网上审核方式（投标单位将相关文件上传至招标系统），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
本项目投标单位具备以下条件：
1. 投标人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且为在国内注册的公司。

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 财务要求：近三年（2022年、2023年、2024年）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未被取消，财产未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并出具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承诺书；提供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和上年度企业现金流量表；提供有无重大诉讼事件或在诉案件说明。（原件扫描件截图）

4.  资质要求：

4.1.公司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设备安装维修许可证（压力管道），长输（油气）管道带压封堵甲级或者长输管道GA1改造。(否决项)
4.2.具有有效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证书中有管道工程施工专业认证。

4.3.投标方施工作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煤气作业证、焊工证、高处作业证、安全员证。

4.4.招标方根据项目需求，可对通过资格初审的投标单位装备水平、业务能力等进行实地考察，经考察不合格的单位，资格预审不予通过。
5. 业绩要求：2019年1月1日至今，投标单位具有签订带压开口施工项目的合同，需提供原件扫描件的合同及相关验收证明（该项目开具的发票或决算），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完整原件扫描件上传招标系统，如不能提供合同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招标人不予认可。符合要求的合同业绩请尽量提供多份，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否决项)
6. 投标资格审查：办理资审手续的投标方，要求是本单位专门负责投标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凭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进行投标资格审查。投标人先进行资格预审和资质文件审查。
7. 本招标项目投标人不得挂靠、伪造、借用资质投标，经查证核实后，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
8. 中标后不得转包。
9.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证明。
10. 投标人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保持良好的诚信记录，无重大违法违约行为。以“企查查”（www.qichacha.com）网站查询结果为依据，投标人需提供“法律诉讼”项下“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截图并加盖公章； 提供“经营风险”项下“行政处罚”、“严重违法”截图并加盖公章。
五、投标人须知

1.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的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报名后，要求投标人在电子招标平台及所报名项目里上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适用于非法定代表人投标的情况）、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以及相关业绩证明等扫描件。

2. 投标人不按须知要求投标或提供资料，评标委员会将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评审；招标人就以上要求发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权做废标或取消中标资格处理，投标保证金有权不予返还。

六、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

资格预审时间：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
资格预审地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资格审查资料：投标人在山钢集团阳光购销管理信息平台及所报名项目上传附件处，按本公告要求上传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以及相关业绩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1）、企业经营财务状态承诺书（附件2）等原件扫描件。
七、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八、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九、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须修改初始密码，重新登录后报名。（注册时仅填写或上传带红星的必填项，完成注册即可；注册成功后，点击申请参加）。

本招标项目标书费100元人民币。从投标人基本账户电汇或转账到招标人账户（详见“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并在银行汇款或转账备注栏中注明标书费、投标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非基本账户交款的，同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确认，由此导致影响权限开通及投标的，责任自负。

权限开通异常时，请联系：

李先生 0531-76923197

段女士 0531-76923175

宋先生 0531-76923171
标书费只开具收据不退还，收据应在一个月内领取，不提供邮寄服务。

十、投标保证金

本招标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

招标人账户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账号：7372410182600037971

交款联系人：陈先生

投标人汇款后，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并在复印件上注明投标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投标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传真至0531-76923170（或发送至lgzhaobiao@163.com）。招标中心据此开通标书下载权限。如开具标书费数电发票，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开票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交款银行回执单等发至sglwfgs@163.com邮箱。联系电话：0531-76829346吴先生。
十二、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1. 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将根据投标人需求情况，视情组织标前答疑、现场踏勘、技术交流，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在招标人招标平台内予以发布。

2. 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文件给予统一答复。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3日答复，答复不说明问题来源。

3. 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山钢集团阳光购销管理信息平台(bams.shansteelgroup.com)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保人承担。

十三、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钢办公楼。

招标项目联系人：朱先生   0531-77920212
招标平台联系人：宋先生   0531-7692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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